附件2：
申请绿卡条件及所需材料清单

一、申办绿卡条件及分类：

《贵州省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》(以下简称《服务绿卡》)实行分类管理：

1、A类《服务绿卡》发放范围：引进和本土培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，国家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的前2位完成人。

2、B类《服务绿卡》发放范围：引进和本土培养的长江学者，国家“千人计划”和“万人计划”入选者，中科院“百人计划”入选者；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、国家杰出专业技术人才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、“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国家级人选、“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”入选者、“香江学者计划”人选；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第3至6名及二等奖获得者前三名，中华技能大赛优秀奖获得者；国家级重点学科、重点实验室、国家级工程技术(研究)中心、工程实验室、企业技术中心的首席科学家、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核心技术专家，国家重大科研项目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首席科学家、主要负责人或核心技术专家；世界500强企业高层管理人才，在贵州落地的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的负责人；管理期内的省核心专家。

3、C类《服务绿卡》发放范围：管理期内的省管专家，引进和本土培养的具有学历学位的博士，正高级职称人才及其他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。
二、申报材料：

   （一）纸质材料

1、《贵州省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申报表》加盖单位公章和主管部门公章，引进人才栏和本土培养栏只能选填一项,在选项栏内打“√”；

2、《贵州省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申报汇总表》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；

认定资料
   （1）按学历资格认定：提供博士学历学位证书（国外学历：需有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）；

   （2）按职称资格认定：提供正高级职称证书和任职文件;

   （3）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，其他获奖证明等材料按实际情况提供。 

引进的高层次人才
   （1）全职引进：提供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下发的引进批复文件或《贵州省直（属）事业单位新聘用具有博士学位或正高级职称人员备案表》；

   （2）柔性引进：提供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合同书，单位出具柔性引进材料（每年在贵州工作不少于三个月）。
5、本土培养人才：提供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合同书。
（二）电子版材料

1、《贵州省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申报表》，按照“绿卡类别-汇总序号-姓名”命名；

2、《贵州省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汇总表》；

3、《个人-批量导入(汇总表)》；
4、电子照片，按照“绿卡类别-汇总表序号-姓名”命名，并为jpg格式的一寸白底标准照，规格为2.5×3.5cm,像素（300dpi）:295×413px。

三、表格填报相关事宜

（一）汇总表需按照申报的人才类别分别填报，即A、B、C三类人才分类编号和汇总填报。
（二）电子版的照片和申报表需按照申报类别和汇总表编号统一命名，即“绿卡类别-汇总序号-姓名”（如“C类-1-李某”）。

（三）纸质版的个人申报材料均需注明“原件已审”或“与原件相符”，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或单位人事部门公章。
（四）纸质版的申报表需粘贴照片。

（五）相关表格，请在贵州财经大学人事处官方网（http://portal.gufe.edu.cn/renshichu/）下载。

